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歐彥熙             

            蔡盈輝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俊昌                                     

            江俊淋                 

            江勇夫                           

            江裕傑             

            江俊秀                               

            江燦輝                               

            江永富                                     

            江建和                                     

            江進鎮                                     

            江建志                               

            江  賢             

            張秀鸞             

            江坤達                               

            江坤璋                   

            江坤龍                   

            江如正                           

            江清子                       

            江萬益                                     

            江榮隆                                     

            江榮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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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榮爵                                     

            古嘉琳                                     

            簡文通                               

            吳承祐                                     

            黃啟瑞                                     

            江銘基                                     

            江進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炳棟（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瓊鳳（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玉瑱（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登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緣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機廠（含LG08 A站）捷運

開發區工程用地（土城區）」，申請徵收坐落○○市○○區

○○段（下同）1-2地號等51筆土地，合計面積2.109246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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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經內政部於民國107年11月12日核准，上訴人據以於107

年11月14日公告自107年11月15日起至107年12月14日止，辦

理徵收及補償，對其中被上訴人分別所有坐落同段如附表所

示之42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提及各筆土地則簡稱其地

號）補償數額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認補償地價偏低，於10

7年12月3日提出異議（下稱系爭申請），經上訴人以107年1

2月26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回

復被上訴人查處情形，被上訴人不服，提出復議，經上訴人

提請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下稱地評會）於10

8年3月27日召開108年第2次會議，決議維持原徵收補償價

額，並以108年4月18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

稱復議結果）通知被上訴人復議結果。被上訴人不服，循序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均撤銷。⒉上訴人應另為

適法之處分。」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下稱原

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

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上訴人不

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

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是以：

(一)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48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

保留地），政府機關如以徵收方式取得，應按毗鄰之非公設

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又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下稱查估辦法）第4條、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3

條、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第1項、第2項、

第4項及第5項等規定，被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設

保留地，其市價應以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零星建築用地經劃屬公設保留地之地

價區段，其區段地價則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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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

之區段地價平均結果決定。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交

通用地，包括大眾捷運系統所需供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之

用地，屬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之用地，為公用事業用地，應

屬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如經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捷運

交通事業所需用土地，由機關以徵收方式取得者，亦應按毗

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

(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前經61年4月26日發布實施之「土城都

市計畫案」（下稱61年都市計畫）劃定為「農業區」、「農

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於105年6月30日及8月19日

發布實施之「擬定土城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

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案」及「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

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下合稱10

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由臺北市政府報

請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核准徵收，經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

公告徵收。而依105年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除供設置捷運設施使用

外，雖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但依大

眾捷運法之規定，其土地開發僅得由主管機關辦理，不得由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故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捷

運開發區」後，即須保留供作大眾捷運相關設施及配合捷運

辦理開發使用，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自行開發利用，且所受使

用分區管制是為興建捷運交通設施目的之整體性用地規劃，

與公設保留地受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限制其使用之情形相

當。

(三)上訴人既為興辦大眾捷運之交通事業所需，依都市計畫程序

將系爭土地變更「捷運開發區」，且其使用限制相當於公設

保留地，並因而辦理系爭土地之徵收，於辦理徵收補償時，

自應類推適用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第22條第1、2、4、5

項等有關公設保留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程序之規定（下合稱

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價補償其地價，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之意旨。惟

上訴人卻以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並非公設保留

地，逕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以系爭土地於都

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即「農業區」、「農

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為據，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

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

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

路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

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第P006-00地價區段，再分別自上開

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

格之查估，而未依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查估其宗地市

價，顯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至於查估辦法第20條

第5項第2款，僅適用於被徵收土地非屬公設保留地之情形，

非得適用於土地利用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之系爭土地，且系爭

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其開發強度

由低轉高，適用查估辦法上開規定可能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立法意旨不符，上訴人不得依查

估辦法上開規定辦理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原處分（含

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等語，

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

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適法之補償處分。

四、本院按：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第2項）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第3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6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

依據。（第4項）前3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

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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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30條第1項：「本條例第30條第1項所稱徵收當期之市

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之當期市價。」準此，被徵收土地應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該當期市價之查估、評定，地方主管機關應遵循土

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查估辦法所示程

序、方法，由地評會具體評定之，以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能依徵收當期之市價獲得適法補償。而上開土地徵收條例

之規定，乃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參其

第1項之修法說明：「現行徵收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

補償方式各方指教意見甚多，目前無論相關機關、專家學

者，或民間反應，均不乏主張採市價補償，使被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較為公

平合理，亦可排除徵收（或區段徵收）之阻力，故於第1項

規定以市價補償其地價，並刪除原第2項。另都市計畫區內

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土地利用即受限制，如以

其土地本身市價補償其地價，將使土地所有權人蒙受過度之

損失，基於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乃規定應

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可知，

市價補償使被徵收人取得與被徵收標的物相同交易價值之補

償，得以重新交易取得相同條件之物，更能公平彌補其所受

之特別犧牲，臻於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同理，

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

地）者，在用地未經國家取得以興建公共設施之前，依都市

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其土地使用權能已為此公用目的之必

要，受有更高之限制，加諸於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利用價值

減損之不利益，因保留時間延長而遞增，可能已超過社會責

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違背平等原則之特別犧牲（司法院

釋字第336號解釋理由參照），為免徵收時逕依其地價為補

償，使保留地之所有權人仍蒙受過度之損失，背離徵收補償

設制之旨，故採「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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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估辦法係內政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就有

關徵收土地補償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

項所為之技術性、細節性規範，具法規命令性質。該辦法第

2條、第4條、第6條至第9條、第13條、第17條第1、2項、第

18條、第19條、第20條、第22條至第25條等規定，分別就該

辦法所稱「市價」、「比準地」之定義、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之辦理程序；調查買賣實例及影響地價之區域因素、個

別因素；估計買賣實例正常地價；選取比準地；查估比準地

比較價格；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實施步驟、方法及

應考量影響地價因素、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

市價補償之查估方式等事項為規範，核符法律授權目的及範

圍，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時，自得援以為進

行地價調查估計之依據。其中，依查估辦法第2條：「本辦

法用詞定義如下：�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比準

地：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

地市價比較基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7條第10款：「買賣

或收益實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

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實例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

但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

予採用：……�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第20條

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項）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

應以第18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

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

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

……（第3項）依前2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寫

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第5項）前項宗地個別因

素資料之行政條件，依下列方式填寫：�非都市土地、都市

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

計畫報送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都市計畫範圍內非

屬前款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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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確無法追溯變更

前之使用管制條件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欄位或報送

公文中註明。」可知，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101年9月1日修

正施行後，雖以「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

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為宗旨，而改採「市價補償」原

則，但所謂「市價」之意涵，仍係植基於憲法對財產權之保

障，對於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計畫無法續為存續保障所受特

別犧牲之損失應予公平合理補償的規範觀點，以被徵收土地

「市場正常交易」即「通常商業交易」之價格為判準。因

而，在依買賣實例填載調查估價表，以備估計土地正常單價

時，就查估辦法第7條所定不尋常因素，包括同條第10款因

土地公用計畫在內，所致現實交易價格不論上漲或下跌之不

正常波動的影響，均應予以排除。同理，查估辦法第20條所

定依比準地查估地價基準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

價之程序，同條第3項、第5項關於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

於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件的填寫方式，也是為正確估

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準備，其中就非公設保留地部

分，是依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填寫，亦即在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時，所參

酌土地使用管制之行政條件，是該土地於都市計劃變更為得

徵收土地之前，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藉以排除徵收前

提之土地開發利用計畫對於預定徵收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

之影響（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參照，德國建設法第95

條第2項第2款亦有目的功能相類之規範）；至於公設保留地

部分，則因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已定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

平均市價補償之原則，業將公設保留地因公用保留所致土地

利用價值過度損失之情形予以調整，故得逕參酌徵收計畫報

送時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查估辦法同條項第1款參

照）。因此，都市計劃範圍內預定供公用而予以徵收之土

地，其中屬原都市計畫前已指定為公設保留地者，乃經歷相

當保留時間致其土地利用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可能已超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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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特別犧牲；至於單純因特定之土地

徵收開發利用計畫，致其土地使用分區甫經都市計畫變更為

公共設施用地者，雖於徵收前在都市計畫法令上所受一時之

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仿，但既未經歷公設保留地般已形

成特別犧牲之利用價值減損，在徵收補償法制上，即欠缺比

附援引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

基礎。又因徵收補償僅在對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所受特別犧

牲損失之公平補償，並無賠償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被徵收而

無從享有開發利用之損失利益的功能，故查估辦法藉由第7

條第10款、第20條第3項、第5項第2款所定之程序，排除該

次徵收公用計畫對此等非公設保留地交易價值不論漲跌之不

正常影響，而得查估該土地在徵收計畫前，既存權利狀態因

徵收計畫而未得存續，因此所受特別犧牲而以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計算其損失之補償。亦即查估辦法對該等依法得予徵收

而有別於公設保留地之土地，應如何予以公平合理之損失補

償，已設有周全之規範，並無立法時疏未慮及之法律漏洞存

在，自無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

價補償」之必要。

(三)經查，系爭土地依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原

依61年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

目」及「保護區」，嗣依105年都市計畫，其土地使用分區

均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而為得依法徵收之土地，但均非都

市計畫法上之公設保留地，上訴人並未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

1項至第5項關於公設保留地查估其宗地市價之程序，而係依

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參酌系爭土地於105年都

市計畫變更前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

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之宗地行政條件，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

未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未臨路農業區之第P003-0

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農業區建地目或

有合法建物之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

土地分別劃屬臨路農業區之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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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保護區之第P006-00地價區

段，並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

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

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為本院判決之基

礎。依原審上述確定之事實，參照前開說明，系爭土地既係

為徵收興辦大眾捷運開發計畫，而甫變更其土地使用分區為

「捷運開發區」，核與原都市計畫範圍內指定之公設保留地

的性質即有別，自無從援引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徵收地價查

估之程序，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地價補償其地價，且

依比準地地價基準，參酌系爭土地之宗地行政條件時，本應

適用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之規定，以徵收土地宗地市

價估計表上所載，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所受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分別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

「保護區」之情形，調整估計其宗地市價，藉以排除105年

都市計畫對系爭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不正常影響，才得

適當查估被徵收宗地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作為地評會評定

補償地價之基礎。原判決逕以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自105年

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乃作交通設施或交通事

業用地，所受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當，遽認應類推適用

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

補償其地價，並認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關於排除徵收

計畫對被徵收土地價格不正常影響之規定，不得適用於如系

爭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使其土地開發強度由低轉高，可能

致使土地漲價之情形，進而謂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

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予撤銷，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上述法律見

解，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之違法，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

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惟關於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

查估，是否確依查估辦法所定程序、方法而由地評會評定，

涉及被上訴人系爭申請是否有據，其所提課予義務訴訟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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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

尚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侯　志　融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附表(徵收補償數額乃每平方公尺面積之單位價格)：

○○市○○區○○段1-2地號〔新臺幣（下同）1萬3,855元〕、

同段2-1地號（1萬2,659元）、58-1地號（1萬4,154元）、58-2

地號（1萬4,154元）、64地號（1萬4,652元）、65地號（1萬3,4

56元）、66地號（1萬2,260元）、67地號（1萬2,758元）、68地

號（1萬3,855元）、71地號（1萬2,360元）、81-1地號（1萬3,2

57元）、82-1地號（1萬2,958元）、104地號（1萬3,157元）、1

06地號（1萬3,257元）、107地號（1萬3,855元）、61-1地號（3

萬3,091元）、62地號（3萬1,397元）、63地號（2萬9,104

元）、64-1地號（2萬7,509元）、70地號（3萬1,397元）、75地

號（2萬7,210元）、77地號（3萬2,692元）、80地號（3萬3,589

元）、81地號（3萬3,589元）、82地號（3萬1,098元）、83地號

（3萬2,094元）、84地號（3萬3,689元）、85地號（3萬1,795

元）、88地號（3萬2,692元）、89地號（3萬1,397元）、102地

號（2萬8,506元）、103地號（2萬8,805元）、105地號（2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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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元）、107-1地號（3萬2,692元）、108地號（3萬1,397元）、

150地號（3萬799元）、158-1地號（3萬4,885元）、148地號（3

萬9,868元）、173地號（3萬9,769元）、55-1地號（10萬2,661

元）、141-1地號（9萬6,481元）、141-2地號（9萬6,4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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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歐彥熙              
            蔡盈輝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俊昌                                      
            江俊淋                  
            江勇夫                           
            江裕傑              
            江俊秀                                
            江燦輝                               
            江永富                                     


            江建和                                      
            江進鎮                                     


            江建志                                
            江  賢              
            張秀鸞              
            江坤達                               
            江坤璋                    
            江坤龍                    
            江如正                            
            江清子                       
            江萬益                                     


            江榮隆                                     


            江榮順                                
            江榮爵                                      


            古嘉琳                                     
            簡文通                                
            吳承祐                                      


            黃啟瑞                                      
            江銘基                                     


            江進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炳棟（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瓊鳳（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玉瑱（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登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緣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機廠（含LG08 A站）捷運開發區工程用地（土城區）」，申請徵收坐落○○市○○區○○段（下同）1-2地號等51筆土地，合計面積2.109246公頃，經內政部於民國107年11月12日核准，上訴人據以於107年11月14日公告自107年11月15日起至107年12月14日止，辦理徵收及補償，對其中被上訴人分別所有坐落同段如附表所示之42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提及各筆土地則簡稱其地號）補償數額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認補償地價偏低，於107年12月3日提出異議（下稱系爭申請），經上訴人以107年12月26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回復被上訴人查處情形，被上訴人不服，提出復議，經上訴人提請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下稱地評會）於108年3月27日召開108年第2次會議，決議維持原徵收補償價額，並以108年4月18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復議結果）通知被上訴人復議結果。被上訴人不服，循序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均撤銷。⒉上訴人應另為適法之處分。」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是以：
(一)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48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地），政府機關如以徵收方式取得，應按毗鄰之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又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下稱查估辦法）第4條、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3條、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5項等規定，被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設保留地，其市價應以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零星建築用地經劃屬公設保留地之地價區段，其區段地價則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3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結果決定。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交通用地，包括大眾捷運系統所需供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之用地，屬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之用地，為公用事業用地，應屬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如經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捷運交通事業所需用土地，由機關以徵收方式取得者，亦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
(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前經61年4月26日發布實施之「土城都市計畫案」（下稱61年都市計畫）劃定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於105年6月30日及8月19日發布實施之「擬定土城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案」及「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下合稱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由臺北市政府報請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核准徵收，經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公告徵收。而依105年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除供設置捷運設施使用外，雖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但依大眾捷運法之規定，其土地開發僅得由主管機關辦理，不得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故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即須保留供作大眾捷運相關設施及配合捷運辦理開發使用，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自行開發利用，且所受使用分區管制是為興建捷運交通設施目的之整體性用地規劃，與公設保留地受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限制其使用之情形相當。
(三)上訴人既為興辦大眾捷運之交通事業所需，依都市計畫程序將系爭土地變更「捷運開發區」，且其使用限制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並因而辦理系爭土地之徵收，於辦理徵收補償時，自應類推適用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第22條第1、2、4、5項等有關公設保留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程序之規定（下合稱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之意旨。惟上訴人卻以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並非公設保留地，逕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以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即「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為據，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第P006-00地價區段，再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而未依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查估其宗地市價，顯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至於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僅適用於被徵收土地非屬公設保留地之情形，非得適用於土地利用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其開發強度由低轉高，適用查估辦法上開規定可能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立法意旨不符，上訴人不得依查估辦法上開規定辦理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適法之補償處分。
四、本院按：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第2項）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第3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6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第4項）前3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本條例第30條第1項所稱徵收當期之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準此，被徵收土地應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該當期市價之查估、評定，地方主管機關應遵循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查估辦法所示程序、方法，由地評會具體評定之，以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能依徵收當期之市價獲得適法補償。而上開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乃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參其第1項之修法說明：「現行徵收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補償方式各方指教意見甚多，目前無論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或民間反應，均不乏主張採市價補償，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較為公平合理，亦可排除徵收（或區段徵收）之阻力，故於第1項規定以市價補償其地價，並刪除原第2項。另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土地利用即受限制，如以其土地本身市價補償其地價，將使土地所有權人蒙受過度之損失，基於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乃規定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可知，市價補償使被徵收人取得與被徵收標的物相同交易價值之補償，得以重新交易取得相同條件之物，更能公平彌補其所受之特別犧牲，臻於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同理，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地）者，在用地未經國家取得以興建公共設施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其土地使用權能已為此公用目的之必要，受有更高之限制，加諸於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利用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因保留時間延長而遞增，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違背平等原則之特別犧牲（司法院釋字第336號解釋理由參照），為免徵收時逕依其地價為補償，使保留地之所有權人仍蒙受過度之損失，背離徵收補償設制之旨，故採「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原則。
(二)查估辦法係內政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就有關徵收土地補償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所為之技術性、細節性規範，具法規命令性質。該辦法第2條、第4條、第6條至第9條、第13條、第17條第1、2項、第18條、第19條、第20條、第22條至第25條等規定，分別就該辦法所稱「市價」、「比準地」之定義、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理程序；調查買賣實例及影響地價之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估計買賣實例正常地價；選取比準地；查估比準地比較價格；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實施步驟、方法及應考量影響地價因素、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市價補償之查估方式等事項為規範，核符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時，自得援以為進行地價調查估計之依據。其中，依查估辦法第2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7條第10款：「買賣或收益實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實例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但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項）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18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第3項）依前2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寫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第5項）前項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件，依下列方式填寫：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計畫報送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款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確無法追溯變更前之使用管制條件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欄位或報送公文中註明。」可知，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101年9月1日修正施行後，雖以「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為宗旨，而改採「市價補償」原則，但所謂「市價」之意涵，仍係植基於憲法對財產權之保障，對於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計畫無法續為存續保障所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應予公平合理補償的規範觀點，以被徵收土地「市場正常交易」即「通常商業交易」之價格為判準。因而，在依買賣實例填載調查估價表，以備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時，就查估辦法第7條所定不尋常因素，包括同條第10款因土地公用計畫在內，所致現實交易價格不論上漲或下跌之不正常波動的影響，均應予以排除。同理，查估辦法第20條所定依比準地查估地價基準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之程序，同條第3項、第5項關於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於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件的填寫方式，也是為正確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準備，其中就非公設保留地部分，是依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亦即在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時，所參酌土地使用管制之行政條件，是該土地於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之前，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藉以排除徵收前提之土地開發利用計畫對於預定徵收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影響（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參照，德國建設法第95條第2項第2款亦有目的功能相類之規範）；至於公設保留地部分，則因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已定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市價補償之原則，業將公設保留地因公用保留所致土地利用價值過度損失之情形予以調整，故得逕參酌徵收計畫報送時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查估辦法同條項第1款參照）。因此，都市計劃範圍內預定供公用而予以徵收之土地，其中屬原都市計畫前已指定為公設保留地者，乃經歷相當保留時間致其土地利用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特別犧牲；至於單純因特定之土地徵收開發利用計畫，致其土地使用分區甫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者，雖於徵收前在都市計畫法令上所受一時之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仿，但既未經歷公設保留地般已形成特別犧牲之利用價值減損，在徵收補償法制上，即欠缺比附援引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基礎。又因徵收補償僅在對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所受特別犧牲損失之公平補償，並無賠償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被徵收而無從享有開發利用之損失利益的功能，故查估辦法藉由第7條第10款、第20條第3項、第5項第2款所定之程序，排除該次徵收公用計畫對此等非公設保留地交易價值不論漲跌之不正常影響，而得查估該土地在徵收計畫前，既存權利狀態因徵收計畫而未得存續，因此所受特別犧牲而以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計算其損失之補償。亦即查估辦法對該等依法得予徵收而有別於公設保留地之土地，應如何予以公平合理之損失補償，已設有周全之規範，並無立法時疏未慮及之法律漏洞存在，自無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必要。
(三)經查，系爭土地依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原依61年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依105年都市計畫，其土地使用分區均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而為得依法徵收之土地，但均非都市計畫法上之公設保留地，上訴人並未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項至第5項關於公設保留地查估其宗地市價之程序，而係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參酌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之宗地行政條件，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未臨路農業區之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農業區建地目或有合法建物之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臨路農業區之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保護區之第P006-00地價區段，並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依原審上述確定之事實，參照前開說明，系爭土地既係為徵收興辦大眾捷運開發計畫，而甫變更其土地使用分區為「捷運開發區」，核與原都市計畫範圍內指定之公設保留地的性質即有別，自無從援引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徵收地價查估之程序，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地價補償其地價，且依比準地地價基準，參酌系爭土地之宗地行政條件時，本應適用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之規定，以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上所載，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所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分別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之情形，調整估計其宗地市價，藉以排除105年都市計畫對系爭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不正常影響，才得適當查估被徵收宗地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作為地評會評定補償地價之基礎。原判決逕以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自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乃作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用地，所受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當，遽認應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並認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關於排除徵收計畫對被徵收土地價格不正常影響之規定，不得適用於如系爭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使其土地開發強度由低轉高，可能致使土地漲價之情形，進而謂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上述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之違法，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惟關於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是否確依查估辦法所定程序、方法而由地評會評定，涉及被上訴人系爭申請是否有據，其所提課予義務訴訟有無理由，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侯　志　融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附表(徵收補償數額乃每平方公尺面積之單位價格)：
○○市○○區○○段1-2地號〔新臺幣（下同）1萬3,855元〕、同段2-1地號（1萬2,659元）、58-1地號（1萬4,154元）、58-2地號（1萬4,154元）、64地號（1萬4,652元）、65地號（1萬3,456元）、66地號（1萬2,260元）、67地號（1萬2,758元）、68地號（1萬3,855元）、71地號（1萬2,360元）、81-1地號（1萬3,257元）、82-1地號（1萬2,958元）、104地號（1萬3,157元）、106地號（1萬3,257元）、107地號（1萬3,855元）、61-1地號（3萬3,091元）、62地號（3萬1,397元）、63地號（2萬9,104元）、64-1地號（2萬7,509元）、70地號（3萬1,397元）、75地號（2萬7,210元）、77地號（3萬2,692元）、80地號（3萬3,589元）、81地號（3萬3,589元）、82地號（3萬1,098元）、83地號（3萬2,094元）、84地號（3萬3,689元）、85地號（3萬1,795元）、88地號（3萬2,692元）、89地號（3萬1,397元）、102地號（2萬8,506元）、103地號（2萬8,805元）、105地號（2萬8,506元）、107-1地號（3萬2,692元）、108地號（3萬1,397元）、150地號（3萬799元）、158-1地號（3萬4,885元）、148地號（3萬9,868元）、173地號（3萬9,769元）、55-1地號（10萬2,661元）、141-1地號（9萬6,481元）、141-2地號（9萬6,481元）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歐彥熙              
            蔡盈輝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俊昌                                      
            江俊淋                  
            江勇夫                           
            江裕傑              
            江俊秀                                
            江燦輝                               
            江永富                                     

            江建和                                      
            江進鎮                                     

            江建志                                
            江  賢              
            張秀鸞              
            江坤達                               
            江坤璋                    
            江坤龍                    
            江如正                            
            江清子                       
            江萬益                                     

            江榮隆                                     

            江榮順                                
            江榮爵                                      

            古嘉琳                                     
            簡文通                                
            吳承祐                                      

            黃啟瑞                                      
            江銘基                                     

            江進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炳棟（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瓊鳳（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玉瑱（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登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緣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機廠（含LG08 A站）捷運
    開發區工程用地（土城區）」，申請徵收坐落○○市○○區○○段
    （下同）1-2地號等51筆土地，合計面積2.109246公頃，經
    內政部於民國107年11月12日核准，上訴人據以於107年11月
    14日公告自107年11月15日起至107年12月14日止，辦理徵收
    及補償，對其中被上訴人分別所有坐落同段如附表所示之42
    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提及各筆土地則簡稱其地號）補
    償數額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認補償地價偏低，於107年12
    月3日提出異議（下稱系爭申請），經上訴人以107年12月26
    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回復被上
    訴人查處情形，被上訴人不服，提出復議，經上訴人提請新
    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下稱地評會）於108年3月
    27日召開108年第2次會議，決議維持原徵收補償價額，並以
    108年4月18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復議結
    果）通知被上訴人復議結果。被上訴人不服，循序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均撤銷。⒉上訴人應另為適法之處
    分。」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系爭
    申請應依原判決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
    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
    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是以：
(一)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48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
    保留地），政府機關如以徵收方式取得，應按毗鄰之非公設
    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又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下稱查估辦法）第4條、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3條
    、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
    4項及第5項等規定，被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設保
    留地，其市價應以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零星建築用地經劃屬公設保留地之地價區
    段，其區段地價則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3個同
    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之區
    段地價平均結果決定。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交通用
    地，包括大眾捷運系統所需供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之用地
    ，屬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之用地，為公用事業用地，應屬都
    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如經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捷運交通
    事業所需用土地，由機關以徵收方式取得者，亦應按毗鄰非
    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
(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前經61年4月26日發布實施之「土城都
    市計畫案」（下稱61年都市計畫）劃定為「農業區」、「農
    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於105年6月30日及8月19日
    發布實施之「擬定土城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
    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案」及「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
    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下合稱10
    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由臺北市政府報
    請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核准徵收，經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
    公告徵收。而依105年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除供設置捷運設施使用外
    ，雖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但依大眾
    捷運法之規定，其土地開發僅得由主管機關辦理，不得由土
    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故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
    開發區」後，即須保留供作大眾捷運相關設施及配合捷運辦
    理開發使用，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自行開發利用，且所受使用
    分區管制是為興建捷運交通設施目的之整體性用地規劃，與
    公設保留地受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限制其使用之情形相當
    。
(三)上訴人既為興辦大眾捷運之交通事業所需，依都市計畫程序
    將系爭土地變更「捷運開發區」，且其使用限制相當於公設
    保留地，並因而辦理系爭土地之徵收，於辦理徵收補償時，
    自應類推適用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第22條第1、2、4、5
    項等有關公設保留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程序之規定（下合稱
    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
    價補償其地價，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之意旨。惟
    上訴人卻以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並非公設保留地
    ，逕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以系爭土地於都市
    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即「農業區」、「農業
    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為據，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接
    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
    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
    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中
    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第P006-00地價區段，再分別自上開地
    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
    之查估，而未依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查估其宗地市價
    ，顯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至於查估辦法第20條第
    5項第2款，僅適用於被徵收土地非屬公設保留地之情形，非
    得適用於土地利用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土
    地因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其開發強度由
    低轉高，適用查估辦法上開規定可能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立法意旨不符，上訴人不得依查估
    辦法上開規定辦理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原處分（含復
    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等語，判
    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
    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適法之補償處分。
四、本院按：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第2項）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第3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6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
    依據。（第4項）前3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
    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施行
    細則第30條第1項：「本條例第30條第1項所稱徵收當期之市
    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之當期市價。」準此，被徵收土地應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該當期市價之查估、評定，地方主管機關應遵循土
    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查估辦法所示程
    序、方法，由地評會具體評定之，以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能依徵收當期之市價獲得適法補償。而上開土地徵收條例
    之規定，乃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參其
    第1項之修法說明：「現行徵收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
    補償方式各方指教意見甚多，目前無論相關機關、專家學者
    ，或民間反應，均不乏主張採市價補償，使被徵收土地所有
    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較為公平
    合理，亦可排除徵收（或區段徵收）之阻力，故於第1項規
    定以市價補償其地價，並刪除原第2項。另都市計畫區內土
    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土地利用即受限制，如以其
    土地本身市價補償其地價，將使土地所有權人蒙受過度之損
    失，基於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乃規定應按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可知，市
    價補償使被徵收人取得與被徵收標的物相同交易價值之補償
    ，得以重新交易取得相同條件之物，更能公平彌補其所受之
    特別犧牲，臻於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同理，都
    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地
    ）者，在用地未經國家取得以興建公共設施之前，依都市計
    畫法第51條之規定，其土地使用權能已為此公用目的之必要
    ，受有更高之限制，加諸於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利用價值減
    損之不利益，因保留時間延長而遞增，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
    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違背平等原則之特別犧牲（司法院釋
    字第336號解釋理由參照），為免徵收時逕依其地價為補償
    ，使保留地之所有權人仍蒙受過度之損失，背離徵收補償設
    制之旨，故採「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原則
    。
(二)查估辦法係內政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就有
    關徵收土地補償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
    項所為之技術性、細節性規範，具法規命令性質。該辦法第
    2條、第4條、第6條至第9條、第13條、第17條第1、2項、第
    18條、第19條、第20條、第22條至第25條等規定，分別就該
    辦法所稱「市價」、「比準地」之定義、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之辦理程序；調查買賣實例及影響地價之區域因素、個
    別因素；估計買賣實例正常地價；選取比準地；查估比準地
    比較價格；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實施步驟、方法及
    應考量影響地價因素、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
    市價補償之查估方式等事項為規範，核符法律授權目的及範
    圍，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時，自得援以為進
    行地價調查估計之依據。其中，依查估辦法第2條：「本辦
    法用詞定義如下：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比準地：
    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
    價比較基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
    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7條第10款：「買賣或收
    益實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
    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實例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但該
    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
    用：……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第20條第1項、第
    3項、第5項：「（第1項）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18
    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
    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
    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第3項）
    依前2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寫徵收土地宗地
    市價估計表。……（第5項）前項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
    件，依下列方式填寫：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計畫報送時之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款公共設施
    保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
    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確無法追溯變更前之使用管制條
    件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欄位或報送公文中註明。」
    可知，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101年9月1日修正施行後，雖以
    「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
    積之土地」為宗旨，而改採「市價補償」原則，但所謂「市
    價」之意涵，仍係植基於憲法對財產權之保障，對於財產既
    存權利因徵收計畫無法續為存續保障所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應
    予公平合理補償的規範觀點，以被徵收土地「市場正常交易
    」即「通常商業交易」之價格為判準。因而，在依買賣實例
    填載調查估價表，以備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時，就查估辦法第
    7條所定不尋常因素，包括同條第10款因土地公用計畫在內
    ，所致現實交易價格不論上漲或下跌之不正常波動的影響，
    均應予以排除。同理，查估辦法第20條所定依比準地查估地
    價基準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之程序，同條第
    3項、第5項關於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於宗地個別因素資
    料之行政條件的填寫方式，也是為正確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
    地市價之準備，其中就非公設保留地部分，是依都市計劃變
    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亦即在調整估
    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時，所參酌土地使用管制之行
    政條件，是該土地於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之前，所受
    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藉以排除徵收前提之土地開發利用計
    畫對於預定徵收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影響（查估辦法第
    20條第5項第2款參照，德國建設法第95條第2項第2款亦有目
    的功能相類之規範）；至於公設保留地部分，則因土地徵收
    條例第30條已定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市價補償之原則
    ，業將公設保留地因公用保留所致土地利用價值過度損失之
    情形予以調整，故得逕參酌徵收計畫報送時所受土地使用管
    制之情形（查估辦法同條項第1款參照）。因此，都市計劃
    範圍內預定供公用而予以徵收之土地，其中屬原都市計畫前
    已指定為公設保留地者，乃經歷相當保留時間致其土地利用
    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
    特別犧牲；至於單純因特定之土地徵收開發利用計畫，致其
    土地使用分區甫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者，雖於徵
    收前在都市計畫法令上所受一時之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
    仿，但既未經歷公設保留地般已形成特別犧牲之利用價值減
    損，在徵收補償法制上，即欠缺比附援引公設保留地「按毗
    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基礎。又因徵收補償僅在
    對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所受特別犧牲損失之公平補償，並無
    賠償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被徵收而無從享有開發利用之損失
    利益的功能，故查估辦法藉由第7條第10款、第20條第3項、
    第5項第2款所定之程序，排除該次徵收公用計畫對此等非公
    設保留地交易價值不論漲跌之不正常影響，而得查估該土地
    在徵收計畫前，既存權利狀態因徵收計畫而未得存續，因此
    所受特別犧牲而以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計算其損失之補償。亦
    即查估辦法對該等依法得予徵收而有別於公設保留地之土地
    ，應如何予以公平合理之損失補償，已設有周全之規範，並
    無立法時疏未慮及之法律漏洞存在，自無類推適用公設保留
    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必要。
(三)經查，系爭土地依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原
    依61年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
    」及「保護區」，嗣依105年都市計畫，其土地使用分區均
    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而為得依法徵收之土地，但均非都市
    計畫法上之公設保留地，上訴人並未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
    項至第5項關於公設保留地查估其宗地市價之程序，而係依
    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參酌系爭土地於105年都
    市計畫變更前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
    」等土地使用分區之宗地行政條件，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
    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未臨路農業區之第P003-00
    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農業區建地目或
    有合法建物之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
    土地分別劃屬臨路農業區之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
    ；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保護區之第P006-00地價區段，
    並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
    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
    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依
    原審上述確定之事實，參照前開說明，系爭土地既係為徵收
    興辦大眾捷運開發計畫，而甫變更其土地使用分區為「捷運
    開發區」，核與原都市計畫範圍內指定之公設保留地的性質
    即有別，自無從援引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徵收地價查估之程
    序，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地價補償其地價，且依比準
    地地價基準，參酌系爭土地之宗地行政條件時，本應適用查
    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之規定，以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
    表上所載，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所受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分別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
    」之情形，調整估計其宗地市價，藉以排除105年都市計畫
    對系爭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不正常影響，才得適當查估
    被徵收宗地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作為地評會評定補償地價
    之基礎。原判決逕以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自105年都市計畫
    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乃作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用地，
    所受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當，遽認應類推適用公設保留
    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
    價，並認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關於排除徵收計畫對被
    徵收土地價格不正常影響之規定，不得適用於如系爭土地因
    105年都市計畫使其土地開發強度由低轉高，可能致使土地
    漲價之情形，進而謂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
    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
    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上述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之補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之違法，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
    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惟關於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
    查估，是否確依查估辦法所定程序、方法而由地評會評定，
    涉及被上訴人系爭申請是否有據，其所提課予義務訴訟有無
    理由，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
    尚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侯　志　融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附表(徵收補償數額乃每平方公尺面積之單位價格)：
○○市○○區○○段1-2地號〔新臺幣（下同）1萬3,855元〕、同段2-1地
號（1萬2,659元）、58-1地號（1萬4,154元）、58-2地號（1萬4
,154元）、64地號（1萬4,652元）、65地號（1萬3,456元）、66
地號（1萬2,260元）、67地號（1萬2,758元）、68地號（1萬3,8
55元）、71地號（1萬2,360元）、81-1地號（1萬3,257元）、82
-1地號（1萬2,958元）、104地號（1萬3,157元）、106地號（1
萬3,257元）、107地號（1萬3,855元）、61-1地號（3萬3,091元
）、62地號（3萬1,397元）、63地號（2萬9,104元）、64-1地號
（2萬7,509元）、70地號（3萬1,397元）、75地號（2萬7,210元
）、77地號（3萬2,692元）、80地號（3萬3,589元）、81地號（
3萬3,589元）、82地號（3萬1,098元）、83地號（3萬2,094元）
、84地號（3萬3,689元）、85地號（3萬1,795元）、88地號（3
萬2,692元）、89地號（3萬1,397元）、102地號（2萬8,506元）
、103地號（2萬8,805元）、105地號（2萬8,506元）、107-1地
號（3萬2,692元）、108地號（3萬1,397元）、150地號（3萬799
元）、158-1地號（3萬4,885元）、148地號（3萬9,868元）、17
3地號（3萬9,769元）、55-1地號（10萬2,661元）、141-1地號
（9萬6,481元）、141-2地號（9萬6,481元）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歐彥熙              
            蔡盈輝                
訴訟代理人  王秉信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俊昌                                      
            江俊淋                  
            江勇夫                           
            江裕傑              
            江俊秀                                
            江燦輝                               
            江永富                                     

            江建和                                      
            江進鎮                                     

            江建志                                
            江  賢              
            張秀鸞              
            江坤達                               
            江坤璋                    
            江坤龍                    
            江如正                            
            江清子                       
            江萬益                                     

            江榮隆                                     

            江榮順                                
            江榮爵                                      

            古嘉琳                                     
            簡文通                                
            吳承祐                                      

            黃啟瑞                                      
            江銘基                                     

            江進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進銘  律師
被 上訴 人  江炳棟（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瓊鳳（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江玉瑱（即江助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登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緣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機廠（含LG08 A站）捷運開發區工程用地（土城區）」，申請徵收坐落○○市○○區○○段（下同）1-2地號等51筆土地，合計面積2.109246公頃，經內政部於民國107年11月12日核准，上訴人據以於107年11月14日公告自107年11月15日起至107年12月14日止，辦理徵收及補償，對其中被上訴人分別所有坐落同段如附表所示之42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提及各筆土地則簡稱其地號）補償數額如附表所示。被上訴人認補償地價偏低，於107年12月3日提出異議（下稱系爭申請），經上訴人以107年12月26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回復被上訴人查處情形，被上訴人不服，提出復議，經上訴人提請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下稱地評會）於108年3月27日召開108年第2次會議，決議維持原徵收補償價額，並以108年4月18日新北府地價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復議結果）通知被上訴人復議結果。被上訴人不服，循序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均撤銷。⒉上訴人應另為適法之處分。」經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9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是以：
(一)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48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地），政府機關如以徵收方式取得，應按毗鄰之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又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下稱查估辦法）第4條、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3條、第18條、第20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5項等規定，被徵收土地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設保留地，其市價應以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都市計畫農業區之零星建築用地經劃屬公設保留地之地價區段，其區段地價則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3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結果決定。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交通用地，包括大眾捷運系統所需供捷運系統路線、場、站之用地，屬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之用地，為公用事業用地，應屬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如經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捷運交通事業所需用土地，由機關以徵收方式取得者，亦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辦理補償。
(二)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前經61年4月26日發布實施之「土城都市計畫案」（下稱61年都市計畫）劃定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於105年6月30日及8月19日發布實施之「擬定土城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案」及「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細部計畫」（下合稱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由臺北市政府報請內政部107年11月12日核准徵收，經上訴人於同年月14日公告徵收。而依105年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除供設置捷運設施使用外，雖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但依大眾捷運法之規定，其土地開發僅得由主管機關辦理，不得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故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即須保留供作大眾捷運相關設施及配合捷運辦理開發使用，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自行開發利用，且所受使用分區管制是為興建捷運交通設施目的之整體性用地規劃，與公設保留地受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限制其使用之情形相當。
(三)上訴人既為興辦大眾捷運之交通事業所需，依都市計畫程序將系爭土地變更「捷運開發區」，且其使用限制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並因而辦理系爭土地之徵收，於辦理徵收補償時，自應類推適用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第22條第1、2、4、5項等有關公設保留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程序之規定（下合稱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之意旨。惟上訴人卻以系爭土地所屬之「捷運開發區」並非公設保留地，逕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以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即「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為據，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第P006-00地價區段，再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而未依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查估其宗地市價，顯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至於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僅適用於被徵收土地非屬公設保留地之情形，非得適用於土地利用相當於公設保留地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其開發強度由低轉高，適用查估辦法上開規定可能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立法意旨不符，上訴人不得依查估辦法上開規定辦理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等語，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議結果），並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適法之補償處分。
四、本院按：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第2項）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第3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6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第4項）前3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本條例第30條第1項所稱徵收當期之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準此，被徵收土地應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該當期市價之查估、評定，地方主管機關應遵循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查估辦法所示程序、方法，由地評會具體評定之，以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能依徵收當期之市價獲得適法補償。而上開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乃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參其第1項之修法說明：「現行徵收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補償方式各方指教意見甚多，目前無論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或民間反應，均不乏主張採市價補償，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較為公平合理，亦可排除徵收（或區段徵收）之阻力，故於第1項規定以市價補償其地價，並刪除原第2項。另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土地利用即受限制，如以其土地本身市價補償其地價，將使土地所有權人蒙受過度之損失，基於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乃規定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可知，市價補償使被徵收人取得與被徵收標的物相同交易價值之補償，得以重新交易取得相同條件之物，更能公平彌補其所受之特別犧牲，臻於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同理，都市計畫區內土地經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設保留地）者，在用地未經國家取得以興建公共設施之前，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之規定，其土地使用權能已為此公用目的之必要，受有更高之限制，加諸於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利用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因保留時間延長而遞增，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違背平等原則之特別犧牲（司法院釋字第336號解釋理由參照），為免徵收時逕依其地價為補償，使保留地之所有權人仍蒙受過度之損失，背離徵收補償設制之旨，故採「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原則。
(二)查估辦法係內政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4項授權，就有關徵收土地補償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所為之技術性、細節性規範，具法規命令性質。該辦法第2條、第4條、第6條至第9條、第13條、第17條第1、2項、第18條、第19條、第20條、第22條至第25條等規定，分別就該辦法所稱「市價」、「比準地」之定義、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理程序；調查買賣實例及影響地價之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估計買賣實例正常地價；選取比準地；查估比準地比較價格；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實施步驟、方法及應考量影響地價因素、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市價補償之查估方式等事項為規範，核符法律授權目的及範圍，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時，自得援以為進行地價調查估計之依據。其中，依查估辦法第2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7條第10款：「買賣或收益實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實例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但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5項：「（第1項）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18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第3項）依前2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寫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第5項）前項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件，依下列方式填寫：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計畫報送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款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確無法追溯變更前之使用管制條件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欄位或報送公文中註明。」可知，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101年9月1日修正施行後，雖以「使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在同一地段買回性質相同及面積之土地」為宗旨，而改採「市價補償」原則，但所謂「市價」之意涵，仍係植基於憲法對財產權之保障，對於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計畫無法續為存續保障所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應予公平合理補償的規範觀點，以被徵收土地「市場正常交易」即「通常商業交易」之價格為判準。因而，在依買賣實例填載調查估價表，以備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時，就查估辦法第7條所定不尋常因素，包括同條第10款因土地公用計畫在內，所致現實交易價格不論上漲或下跌之不正常波動的影響，均應予以排除。同理，查估辦法第20條所定依比準地查估地價基準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之程序，同條第3項、第5項關於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於宗地個別因素資料之行政條件的填寫方式，也是為正確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之準備，其中就非公設保留地部分，是依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亦即在調整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時，所參酌土地使用管制之行政條件，是該土地於都市計劃變更為得徵收土地之前，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藉以排除徵收前提之土地開發利用計畫對於預定徵收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影響（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參照，德國建設法第95條第2項第2款亦有目的功能相類之規範）；至於公設保留地部分，則因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已定有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市價補償之原則，業將公設保留地因公用保留所致土地利用價值過度損失之情形予以調整，故得逕參酌徵收計畫報送時所受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查估辦法同條項第1款參照）。因此，都市計劃範圍內預定供公用而予以徵收之土地，其中屬原都市計畫前已指定為公設保留地者，乃經歷相當保留時間致其土地利用價值減損之不利益可能已超過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形成特別犧牲；至於單純因特定之土地徵收開發利用計畫，致其土地使用分區甫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者，雖於徵收前在都市計畫法令上所受一時之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仿，但既未經歷公設保留地般已形成特別犧牲之利用價值減損，在徵收補償法制上，即欠缺比附援引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基礎。又因徵收補償僅在對財產既存權利因徵收所受特別犧牲損失之公平補償，並無賠償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被徵收而無從享有開發利用之損失利益的功能，故查估辦法藉由第7條第10款、第20條第3項、第5項第2款所定之程序，排除該次徵收公用計畫對此等非公設保留地交易價值不論漲跌之不正常影響，而得查估該土地在徵收計畫前，既存權利狀態因徵收計畫而未得存續，因此所受特別犧牲而以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計算其損失之補償。亦即查估辦法對該等依法得予徵收而有別於公設保留地之土地，應如何予以公平合理之損失補償，已設有周全之規範，並無立法時疏未慮及之法律漏洞存在，自無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平均地價補償」之必要。
(三)經查，系爭土地依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原依61年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嗣依105年都市計畫，其土地使用分區均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而為得依法徵收之土地，但均非都市計畫法上之公設保留地，上訴人並未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項至第5項關於公設保留地查估其宗地市價之程序，而係依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規定，參酌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之宗地行政條件，將系爭土地當中22筆未臨接計畫道路農業區土地，劃屬未臨路農業區之第P003-00地價區段；當中3筆農業區建地目土地劃屬農業區建地目或有合法建物之第P003-01地價區段；當中2筆臨金城路農業區土地分別劃屬臨路農業區之第P004-00、第P005-00地價區段；當中15筆保護區土地劃屬保護區之第P006-00地價區段，並分別自上開地價區段內各自選取比準地，辦理系爭土地市價徵收補償價格之查估，為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自得為本院判決之基礎。依原審上述確定之事實，參照前開說明，系爭土地既係為徵收興辦大眾捷運開發計畫，而甫變更其土地使用分區為「捷運開發區」，核與原都市計畫範圍內指定之公設保留地的性質即有別，自無從援引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徵收地價查估之程序，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地價補償其地價，且依比準地地價基準，參酌系爭土地之宗地行政條件時，本應適用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之規定，以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上所載，系爭土地於105年都市計畫變更前所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分別為「農業區」、「農業區建地目」及「保護區」之情形，調整估計其宗地市價，藉以排除105年都市計畫對系爭土地價格不問增、貶值之不正常影響，才得適當查估被徵收宗地之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作為地評會評定補償地價之基礎。原判決逕以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自105年都市計畫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乃作交通設施或交通事業用地，所受使用限制與公設保留地相當，遽認應類推適用公設保留地市價查估標準，按毗鄰非公設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並認查估辦法第20條第5項第2款關於排除徵收計畫對被徵收土地價格不正常影響之規定，不得適用於如系爭土地因105年都市計畫使其土地開發強度由低轉高，可能致使土地漲價之情形，進而謂原處分（含復議結果）所查估評定之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地價有誤，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命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上述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之違法，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惟關於系爭土地補償地價之查估，是否確依查估辦法所定程序、方法而由地評會評定，涉及被上訴人系爭申請是否有據，其所提課予義務訴訟有無理由，事證尚有未明，有由原審再為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侯　志　融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6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附表(徵收補償數額乃每平方公尺面積之單位價格)：
○○市○○區○○段1-2地號〔新臺幣（下同）1萬3,855元〕、同段2-1地號（1萬2,659元）、58-1地號（1萬4,154元）、58-2地號（1萬4,154元）、64地號（1萬4,652元）、65地號（1萬3,456元）、66地號（1萬2,260元）、67地號（1萬2,758元）、68地號（1萬3,855元）、71地號（1萬2,360元）、81-1地號（1萬3,257元）、82-1地號（1萬2,958元）、104地號（1萬3,157元）、106地號（1萬3,257元）、107地號（1萬3,855元）、61-1地號（3萬3,091元）、62地號（3萬1,397元）、63地號（2萬9,104元）、64-1地號（2萬7,509元）、70地號（3萬1,397元）、75地號（2萬7,210元）、77地號（3萬2,692元）、80地號（3萬3,589元）、81地號（3萬3,589元）、82地號（3萬1,098元）、83地號（3萬2,094元）、84地號（3萬3,689元）、85地號（3萬1,795元）、88地號（3萬2,692元）、89地號（3萬1,397元）、102地號（2萬8,506元）、103地號（2萬8,805元）、105地號（2萬8,506元）、107-1地號（3萬2,692元）、108地號（3萬1,397元）、150地號（3萬799元）、158-1地號（3萬4,885元）、148地號（3萬9,868元）、173地號（3萬9,769元）、55-1地號（10萬2,661元）、141-1地號（9萬6,481元）、141-2地號（9萬6,481元）






